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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设银行个人大额存单 

2018 年第 45 期产品说明书 

一、产品要素 

产品名称 2018 年第四十五期个人大额存单 

产品编号 10243550 

发行分行 全行 

发售对象 个人 

币种 本金币种：人民币  利息币种：人民币 

发行渠道 柜面网点、STM、手机银行、网上银行 

存单期限 6 个月  

发行时间 2018 年 07 月 01 日-2018 年 12 月 31 日 

认购起点金额 80 万元 

最小递增金额 0.01 元 

年利率（%） 1.95% 

计息类型 固定利率 

利息计算方式 到期兑付利息＝存单面值×年利率×存期（年） 

付息方式 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起息日 购买成功当日 

到期日 起息日起满 6个月，对年对月对日 

兑付日 到期日当日 

提前支取条款 

可提前支取 2次，持有期不满 1个月,提前支取部分不计付

利息；满 1个月不满 6个月的，按照票面利率扣除 30 天利

息。 

附属条款 可办理质押、资信证明 

税款 
如国家征收利息税，中国建设银行按国家有关规章制度执

行 

二、认购 

本期产品客户可凭我行借记卡（龙卡通、理财卡、财富及私人银行卡）以及定

期一本通进行个人大额存单的认购，也可通过开立储蓄存单进行认购。客户在我行

网点需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并签字确认《个人开户与银行签约服务申请书》办理认

购，客户还可以通过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电子渠道、STM渠道进行认购，投资人经网

点在申请书上签字确认，或经线上渠道购买的，即表示其已全部知晓并充分理解、

同意本产品说明书全部条款。 

投资人委托他人代理认购的，代理人须持其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及投资人介质、

投资人有效身份证件，在我行网点代理投资人办理认购手续。代理人在《个人开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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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银行签约服务申请书》上签字确认，视同投资人已全部知晓并充分理解、同意本

产品说明书全部条款。 

我行根据经营策略制定每期大额存单计划发行规模，客户认购成功额度即冲减

计划发行规模，售完即止。 

三、提前支取 

投资人可在存单未到期前，办理全额或2次部分提前支取。部分提前支取后，

存单余额应不低于本期产品的认购起点金额（如低于本期产品的认购起点金额，应

办理全额提前支取）。因办理时段资信证明、质押、冻结等业务导致状态异常的大

额存单不可提前支取。 

投资人可本人或委托他人在我行网点柜面办理提前支取，相关手续同认购部分。

通存通兑大额存单可以跨一级行提前销户，不得跨一级行部分提前支取。不通存通

兑的大额存单不得在开户行以外的机构支取或销户。 

四、到期本息兑付 

大额存单到期后，如使用借记卡购买，则我行自动将本息资金划转到投资人认

购本期大额存单的银行卡活期存款账户内，但因办理时段资信证明、质押、冻结等

业务导致状态异常的大额存单不可自动兑付, 待存单状态正常后，存单本息可自动

兑付，也可办理到期人工兑付。如使用存单或存折购买，则需客户至网点办理人工

兑付。 

到期未兑付的大额存单，到期日之后的逾期时段按照实际兑付日建设银行挂牌

活期存款利率计息。投资人可本人或委托他人在我行网点柜面办理到期人工兑付，

相关手续同认购部分。 

大额存单认购、提前支取、到期人工兑付支持一级分行内通存通兑。 

五、利息收益说明 

本产品是银行存款类金融产品，自投资人认购之日起计息。如投资人持有到期，

我行保证本金兑付并按票面利率支付利息。如投资人提前支取，持有期不满1个月,

提前支取部分不计付利息；满1个月不满6个月的，按照票面利率扣除30天利息。提

前支取后剩余金额部分仍遵从原存单计息规则。 

六、特殊业务办理 

投资人可根据需要办理大额存单挂失、质押、开立资信证明业务。 

七、查询 

投资人可在我行网点、自助设备、电话银行以及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电子渠道

对本人名下的大额存单余额及明细进行查询。 

 


